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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谈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的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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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合并范围的确定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——合

并财务报表》，凡是母公 司控制的子公司

和实质上能够实施控制的被投资单位都

需要纳入母公 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

围。可 见，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

以控制为基础加以确定。而控制，是指一

个企业能够决定另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

营政 策，并能据以从另一个企业的经营

活动中获取利益的权 力。笔者认 为，控制

标准在应用过程中可通过以下三种情形

来反映，而根据控制情形的不同，企业合

并财务报表合并的范围也可相应地做出

确定：

1、直接控制的情形，即母公司直接

拥有被投资单位半数以上的表决权。应

当将被投资单位认定为子公司，纳入合

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。但是，有证据表

明母公 司不 能控制被投资单位的除外。

如：A公司持有 B公司 60% 的股权，同时

A公司还持有 C公司 70% 的股权、D 公 司

80% 的股权。此种情形下，B、C、D公司

均为 A公司直接控制的子公 司。A公司在

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，应将B、C、D三家

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。

2、间接控制的情形，即母公 司直接

或通过子公 司间接拥有被投资单位半数

以上的表决权。如，A公司持有B公 司60%

的股权，同时A公司还持有E公司 40% 的

股权、D公司 80% 的股权。而 B公司又持

有 C公司 70% 的股权，D公司又持有 E公

司 30% 的股权。此种情形下，B和 D公司

为 A 公司直接控制的子公司；C公司为 A

公司间接控制的子公司；E公司为 A公司

直接和间接控制的子公司，此时，A公司

能够取得 E 公 司 70%（40%+30%）的控制

权。A公 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，应将

B、C、D、E 四 家公司纳入合并范围。

3、控制的特殊情形。在确定合并范

围时，赖以体现控制关 系的表决权比 例

也是判断的重要条件，但不是唯一条件。

又有如下三种特殊情形：

情形一，同一企业集团内成立的合

营企业。如，A公 司持有 B公 司 60% 的股

权，同时A公司还持有C公司 70%的股权、

D公司 80% 的股权。而 B公 司、C公司、D

公 司又分别持有 E 公 司 40%、 30%、 30%

的股权。在这种情形下，B、C、D公司均

为A公司直接控制的子公 司，E公司为B、

C、D三 家子公司共同控制的企业。对 B、

C、D公司而言，由于均未持有E公司的半

数以上的表决权，所以三 家企业从表决

权上来看并不能对E施加控制，但是基于

A 公 司通过三 家子公 司对 E 的间接控制

（即E是 A的孙公司，因为A并不直接享有

E的表决权投资），所以从实际上来看，A

可以将 E 列为子公 司，将其纳入合并报

表。

情形二，两个不同的企业集团之间

成立的合营企业且由某企业集团最终控

制。如，A 公司持有 C公司 80% 的股权，

持有 D公司 70% 的股权。B公司持有 E公

司 60% 的股权。A 集团公 司下的 C、 D 两

个子公司和B集团公 司下 E公 司共同设立

合营企业 F公司，且 C、D、E持有 F公司

的股权分别为 30%、30% 和 40%。对于 F

公 司而言，A 公 司最终能够控制 F 公 司

60%的股权，因此 F公司应纳入最终控制

方 A公司的合并范围，而不能纳入B公司

的合并范围。

情形三，两个不同的企业集团之间

成立的合营企业且不存在最终控制方。

如，A 公司持有 C公司 70% 的股权。B 公

司持有D公司 80% 的股权，同时B公司还

持有 E公司 60% 的股权。而 C公司和 D公

司又分别持有 F 公司 50% 的股权，A、 B

两个集团公司下的 C、D 两个子公司共同

设立合营企业 F公司。同时，F公司的章

程约定，在F公 司公司经济活动相关的重

要财务和经营决策需要分享控制权的双

方达成一致意见时才能进行。对于F公司

而言，A、B 两个母公司和 C、 D 两个子公

司构成共同控制 F公 司，F公司是 A、B 两

个集团下属子公司的合营企业，A和 B 集

团独立一家并不构成对其的控制，所以 F

公司不 能纳入A公司的合并范围，同样也

不能纳入 B 公司的合并范围。

二、合并范围变化报表年初数的调整

合并财务报表准则对当年增加和减

少的子公司，其报表年初数的处理如下：

（1）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，增加 的子公

司调整年初数，减少的子公 司不调整年

初数；（2）非同一控制的企业合并，增加 的

子公 司不调整年初数，减少的子公 司也

不调整年初数。根据合并财务报表准则，

合并财务报表年初数的处理应分成以下

两种情况：

1、报告期内因企业合并增加 的子公

司。母公 司在报告期内因同一控制下企

业合并增加的子公司，编制合并资产 负

债表时，应 当调整合并资产 负债表的期

初数，并将该子公司合并当期期初至报

告期末的收入、费用、利润纳入合并利润

表。还应将该子公司合并当期期初至报

告期末的现金流量纳入合并现金流量表。

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 的子公司，

编制合并资产 负债表时，不应当调整合

并资产 负债表的期初数。但应将该子公

司购买日至报告期末的收入、费用、利润

纳入合并利润表。还应将该子公司购买

日至报告期末的现金流量纳入合并现金

流量表。

2、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。母公 司在

报告期内处置子公 司，编制合并资产 负

债表时，不应当调整合并资产 负债表的

期初数。但应将该子公 司期初至处置日

的收入、费用、利润纳入合并利润表。还

应将该子公司期初至处置日的现金流量

纳入合并现金流量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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